


性侵害
性騷擾
跟蹤騷擾

今日重點

Me too運動是好萊塢女星艾麗莎·米蘭諾等
人針對製片人哈威·溫斯坦性侵多名女星發
起的運動。她們鼓勵女性打破沉默、大膽說
出自己被性侵或性騷擾的經歷，並在社群軟
體上使用#Me too標籤，讓更多人認識騷擾
行為的普遍與帶來的傷害。已引起學術界、
體育界，與各國如香港大陸日本等國的響
應。



視覺騷擾

傳送裸露色情圖

片或文字，使人

感到不舒服

言語騷擾
有性意涵，讓人
不舒服的言論

肢體騷擾
肢體動作讓對
方覺得不受尊
重、不舒服

性要求
要求對方以性服務
來交換自身利益

性騷擾防治影片



性騷擾由誰來定義？

從騷擾者

動機來定義

從被騷擾者
主觀感受
來定義



申訴
依照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規定
學校性平會組成調查小組進行事實調查

電話:06-2664911#1037
行政大樓A棟A103室



案例：阿翔和小美是同班同學，阿翔對小美有好
感所以有一天阿翔約小美去吃中餐時手都會不小
心觸碰小美身體，小美一開始都覺得阿翔不是故
意的沒有想太多，但事後只要阿翔跟小美在一起
時，阿翔就都會刻意想去觸碰小美身體。

該事件小美可以向學校性平會申請
〝校園性騷擾事件調查申請書〞。
如該事件調查結果屬實〝性騷擾事件〞時，
阿翔將會面臨如下：
1.依據獎懲辦法第8條第九項規定給予阿翔小過。
2.依據性平法第25第2項規定，經申請調查小組同意
之方式，向小美道歉，同時接受至少8小時之性別平
等教育相關課程。
3.強制接受學校輔導中心諮商輔導10次等相關規定。

小美部分：
若有需求可前往學生輔導中心與學校
心理師會談，以平復情緒。

注意!!
依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校園性侵害性騷
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之規定，對於相
關當事人之姓名及足以辨識身分之資
料，應予保密。



性侵害



定義

• 按性侵害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、刑法第二百
二十一條及刑法第十條第五項規定，所謂
『性侵害』係指，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
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

• 1.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、肛門或口腔，或使之接合之行為。
• 2.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、肛門，或
使之接合之行為。

• 性侵害是使用暴力和權力，讓被害人生理、心理受到傷害的行為。





↑影片 同意發生性行
為就跟來杯茶一樣：
Tea Consent



在性騷擾與性侵害外，另一項潛
在的危機 ── 【跟蹤騷擾】



什麼是跟蹤騷擾？



跟蹤騷擾懶人包

遇上了該怎麼辦常見的迷思 法律現況



常見的迷思
只要不去理會，加害者
自然而然就會放棄了

跟蹤騷擾的加害者很少主動放棄，
相反的，就算不理會他們，騷擾的
頻率和強度還是有可能越來越強

大部分的加害者都患有
精神疾病

被跟蹤或騷擾又不會造
成什麼「真正」的傷害

只有少數加害者患有精神疾病，造成
跟蹤騷擾的並不是疾病，而是對「愛」

的錯誤理解，和對他人的不尊重

受害者的日常生活會受到影響 ，也可
能出現各種生理和心理的問題，例如
失眠、焦慮，或是害怕進行社交活動



跟蹤騷擾受害者的困境

警方缺乏相關知識

警方無法隨時提供保護

受害者蒐證舉證困難

法律規範不足－
台灣還沒有跟蹤騷擾專法



相關法律與其限制

• 《社會秩序維護法》：「無正當理由，跟追他人，
經勸阻不聽者。」其罰則為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下罰
鍰或申誡。

• 《性騷擾防治法》

1、罰責過低，無法有效拘束加害人
2、僅能對單一行為處罰，未能見到
「反覆、持續性的跟蹤脈絡。」

1、對加害者無法直接
處罰，即時性不足
2、僅罰款，對加害人
拘束力不足



相關法律與其限制

《家庭暴力防治法》將非家庭關係或未同居的伴侶也
納入保護範圍，內容包括：
• 騷擾：指任何打擾、警告、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、
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。

• 跟蹤：指任何以人員、車輛、工具、設備、電子通訊
或其他方法持續性監視、跟追或掌控他人行蹤及活動
之行為。

1、適用對象限於現任/前任親屬或
伴侶關係，非以上關係不能適用
2、若只有跟蹤騷擾行為，不易取得
緊急保護令



「糾纏行為防制法」草案

• 內政部將「糾纏行為」定義為行為人對該本人、親屬
或生活關係密切者，反覆或持續的七大類行為。

• 只要這些糾纏行為使人困擾、心生厭惡或恐懼，當事
人都可以報警進行處理。

跟蹤監視 盯哨
撥打無聲

電話
要求約會 寄送物品

濫用個資
代購貨物

出示有害個
人名譽訊息



「糾纏行為防制法」草案

• 行政院於2018/04/19通過
• 草案對糾纏行為有四階段處罰：
1. 警察機關接獲報案後，先進行行政調查，若屬實可

進行勸導跟制止
2. 如果行為人不聽從警方勸阻，可以書面警告跟罰款

1萬到10萬元
3. 經警察機關警告或罰鍰2年內，如仍再有糾纏行為，

則可向法院申請防制令
4. 如再違反防制令，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以及30

萬元以下罰金



防範方法

po照片和訊息時不要
顯示自己的地點

注意個人資訊安全

覺得自己有危險時，
隨時求助

改變日常生活習慣
養成寫日記的習慣，

可以當作證據

錄音、錄影、留下簡訊或
拍照作為具體證據

隨身帶著防身器材，
例如噴霧劑或口哨

打113，或諮詢縣市的
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

原本

新路線



校園求助資源

• 通報師長、教官
• 廁所內設有緊急鈴
• 校安中心電話：06-2667328
• 性平會電話：06-2664911 分機 1037
• 事件處理將全程保密


